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市国土房管局市财政局关于规范
我市土地整理储备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国土房管局、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我市土地整理储备成本管理的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3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规范我市土地
整理储备成本管理的规定
市国土房管局  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号）等规定，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规范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行为，加强我市土地整理储备成本管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作出如下规定：

　　一、土地整理储备成本构成

　　土地整理储备成本由前期费用、补偿费用、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工程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构成。

　　（一）前期费用，包括评估、现状调查、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权属登记、制图等费用。

　　（二）补偿费用，包括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价款或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以及依法需要支付的与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有关的其他费用等。

　　（三）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包括为储备土地进行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四）工程费用，包括临时绿化和看管、砌建围墙（围挡）、洒水降尘苫盖、土壤环境整治修复等费用，以及为满足土地出让需要，依据规划实施的管线切改、修建临时道路、平整场地、填土及填海造陆等费用。

　　（五）财务费用，包括通过省（市）级政府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资金，以及2016年前与金融机构签订融资合同所发生的财务费用。 

　　（六）管理费用，指土地管理储备项目实施单位提取的管理费用。
　　（七）其他费用，包括法律咨询、诉讼、策划等费用，以及办理土地出让相关手续时发生的费用。

　　二、土地整理储备成本取费依据

　　（一）土地整理储备成本的前期费用、补偿费用、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依据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执行，并随国家及我市政策调整作相应调整。

　　对于成本费用未明确标准和放开的，应履行政府采购或公开招投标等程序；不能履行上述程序的，应符合市场价格。

　　（二）2016年以前土地储备项目融资贷款利率原则上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016年以后按政府债券发行利率执行。

　　财务费用和看管费用自实际支付日起至审核进件日止，并延长6个月计算。

　　（三）土地整理储备项目的管理费用按照国有、集体土地收购补偿费用的8‰提取。

　　（四）土地整理储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应实施公开招投标的，最终以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确定的金额为准。

　　三、其他事项

　　（一）本规定施行前已报经市国土房管局批准预算的原则上不得超出原预算，因征地拆迁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等原因造成成本决算超预算10%（含）以内的，土地管理储备项目实施单位须报市国土房管局和市财政局批准；成本决算超预算10%以上的，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融资成本涉及财务费用分摊的，依据《市国土房管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加强我市土地整理机构财务费用分摊管理工作的通知》（津国土房资审〔2014〕165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土地整理储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应实施公开招投标的，要严格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履行程序。

　　（四）前期土地开发费用，不得借土地储备前期开发，“搭车”用于与储备宗地无关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五）土地整理储备成本审核程序、资金拨付流程等内容，由市国土房管局、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16年1月31日前已批准土地整理储备项目实施计划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